
         

  

  
 

第 19 期  2015 年 3 月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简报 

 

卫生 

发展 

 

 

Health 
Development Outlook  

护理收费偏低影响卫生事业发展 

护理成本是指提供护理服务过程中所消

耗的卫生资源，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专为提供护理服务而发生的费

用，如护理人员的工资，护理材料的消耗，

护理设备的折旧等；间接成本是指无法直接

记录到某护理项目中而采取分摊的部分费

用，如行政管理费，辅助科室费等。目前护

理成本占医院总投入的很大一部分，但是由

于护理收费偏低，造成护理成本的补偿率很

低。护理的价值是通过护理服务对医疗质量

的提高，可以用临床指标或者货币来衡量。

一方面，护理价值的测量比较困难；另一方

面，我国护理收费偏低。这就无法真正体现

护理工作的价值，影响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从而限制了护理服务水平的提高。 

1、 护理收费不能体现护理服务的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发展迅速，

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也有很大幅

度的增长。以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城镇国

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例，2013 年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显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城

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003 年为

17447 元，2011 年增长到了 37854 元，增长

了 2.17 倍，年均增长 12% 。以北京市为例，

护理收费标准仍然沿用 1999 年制定的《北京

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该标准规定，特

级、一级、二级、三级护理每日标准分别是

25 元、7 元、5 元、3 元。三级医院可在此基

础上加收 2 元，二级医院可加收 1 元，而发

表文献显示北京市一级护理一天的成本要 96

元。图一显示，（参照以往文献测定的三级护

理标准护理时间，一、二、三级护理分别为 4

小时、2 小时、0.33 小时。以北京三甲医院的

护理费用为标准，北京地区初级保姆的工资

采用中国经济网提供的 2500-3000 元/26 天，

初级护工工资采用北京家政服务公司提供的

3000-3500 元/26 天，每天工作时间都以 16 小

时计，计算小时工资）护理作为一项具有较

高技术含量的服务，其收费甚至不如初级保

姆和初级护工。护理服务价格作为医疗价格

体系的一部分，并没有适应市场经济规律。

护理服务的价值并没有在护理收费中得到体

现。 

图一：医院护理费用与保姆、护工工资比较 

 

数据来源：从发表的相关文献总结和计算 

2、 护理收入与护理成本的投入差异巨大 

一方面，在医疗机构各类人员中，护理人

员所占比例大。据 2014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

育统计年鉴，我国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7210578

人，其中注册护士 2783121 人，所占比例达

38.6%。护理人员的人力资本投入占医院总投

入的很大一部分，给医院带来了很大的成本

负担。另一方面，护理费的收入占医院总收

入的比例非常低。图二显示，据 2014 年中国

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2013 年一级

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住院病人人均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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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费中，护理费仅分别为 127.1 元、141.9 元、

187.9 元，护理费在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中所

占的比例分别为 1.60%、2.86%、3.57%。由此

可见，护理服务成为了医疗机构的成本中心

而不是收益中心，从而造成护理人员待遇相

对较低，护理人员人才流失严重，这就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护理服务的发展。 

图二：三级公立医院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2014 

3、 护理服务收费存在的问题 

护理服务收费同样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

方，我国护理收费项目仅占医疗服务项目的

1%，许多日常护理服务并没有计入到收费项

目中，造成护理服务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

由于护理收费偏低，医疗机构通过增加其它

项目（如材料费、检查费）的收费来收回成

本，使患者医疗消费不合理。 

我国简单的把护理等级分为特级、一级、

二级、三级进行分级收费，并未考虑不同病

种，不同科室的实际情况。如神经科的重症

患者，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和肢体

障碍，许多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排便、排尿、

进食困难，且病情变化迅速。对护士具有较

高的专业技术要求，同时还要做大量的护理

工作。但是神经科患者的收费与其他科室的

患者执行相同的标准，无法体现不同护理工

作的不同护理价值。 

4、 进行全面的护理成本核算并按 DRG 分类

收费，并且测算不同护理服务的价值 

护理服务作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一个

重要部分，其成本应该在其收费标准中有所

体现，使其收费科学化、合理化、标准化。

这就要求对护理的实际成本进行核算，为制

定护理收费的标准提供科学的依据。但是我

国目前护理成本核算主要集中在护理的人力

成本和简单的基础护理项目上，并不能反映

护理劳动的全部真实价值。在护理成本核算

中，应全面考虑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即包

括人力成本、护理材料、护理设备折旧、管

理成本、作业费用（事务费用、清洗费、水

电费、空调费等）、教学研究费用。以此作为

护理护理费用定价的标准。 

考虑到不同病种的实际情况不同，在成

本核算的基础上，应该根据 DRG 进行分类收

费。即根据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诊断、

手术、住院天数、疾病严重程度以及转归等

因素对患者进行分类，计算每一病种所需要

的护理成本。在此基础上，各地的物价局、

社保局、卫生行政部门等政府机构应该制定

统一的收费标准，不再收取护理过程中消耗

材料的材料费等费用。在明确了收费标准后，

也应该通过一定的措施保证护理服务的质

量，应该由相应的专家制定出不同病种所需

要的护理服务内容，并对护理服务的质量进

行定期的监督。由于 DRG 分类护理大大增加

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和专业技术水平的要

求，因此要提高护理人员的待遇，保证其服

务能得到相应的报酬，提高工作积极性。从

而使护理服务的价格与价值相适应，促进护

理服务的良性发展。              （方海） 

 


